附件
天河区人才公寓准入条件及分配程序

天河区人才公寓向在我区企业工作的国家、省、市和区级高层次人才，重点企业人才，创新型企业人才，区重点新引进企业人才，在天河区内指定的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就业或创业的港澳台青年人才，区委、区政府批准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供应。具体准入条件及分配程序如下：
一、准入条件
申请租赁人才公寓的人才，应属于下列人才类别之一：
（一）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需在辖区企业工作，共包括以下类型：
1.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入选者；
2.省级高层次人才：广东省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入选者；
3.市级高层次人才：广州市杰出专家、优秀专家和青年后备人才等高层次人才；
4.天河区人才政策规定享受人才公寓服务的高层次人才。
（二）重点企业人才。所在企业需纳入天河区重点企业名录。
（三）创新型企业人才。所在企业需属于天河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天河区依法登记、依法纳税、依法统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纳入规模以上软件业、工业、电信业、科技服务业统计的企业；
2.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4.建立了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各类研发机构的企业；
5.独立法人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6.国家级、省部级科技企业孵化育成平台。
（四）区重点新引进企业人才，所在企业应为区属招商部门按程序报请区委、区政府批准的重点引进企业。
（五）在天河区内指定的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就业或创业的港澳台青年人才。由区委统战部牵头负责其申请人才公寓工作，申请人为港澳台青年，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在18至45周岁（含本数），并符合以下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
2.在以下基地园区就业或创业：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天河区内的广州市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以及天河区委统战部、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指导挂牌的天河区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含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总部基地）；
3.在上述基地内企业就业的申请人在申请日前应当已在该企业连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3个月以上；
4.申请人取得广州市公安机关签发的有效期内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以上（二）、（三）、（四）、（五）项的申请人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即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称；不符合学历或者职称条件的，上年度年薪应当在30万元以上。
（六）区委、区政府批准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具体标准由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二、分配程序
（一）以个人名义申请租赁
高层次人才，区委、区政府批准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可以个人名义申请租赁人才公寓。具体程序如下：
1.提交申请。申请人在天河区门户网站下载《天河区人才公寓申请表》，按要求如实填写。是否属于高层次人才及区委、区政府批准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以及申请人及家庭成员（限配偶、未成年子女，下同）的身份和关系情况由申请人书面告知承诺。   
2.受理并初审。高层次人才的申请由区委组织部和有关职能部门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查，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初审后的材料由区委组织部转交区住房建设部门。
3.复审和公示。区住房建设部门负责对申请人是否满足“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应在广州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且当前未享受住房保障（含公共租赁住房、市本级共有产权住房、廉租住房、单位自管房、住房补贴）”的条件进行审核。复审结果在天河区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4.公布。公示无异议或者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区住房建设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准并在天河区门户网站上公布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名单。
5.分配和安排入住。根据供应房源的情况，区委组织部负责制定面向高层次人才的分配方案。分配方案经审议后，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与区住房建设部门或其指定的实施机构签订租赁合同，并由区住房建设部门负责办理入住手续。
（二）企业整体租赁
重点企业人才、创新型企业人才和区重点新引进企业人才申请人才公寓，原则上采取企业整体租赁的分配方式。港澳台青年人才申请人才公寓，原则上采取本人创业或就业企业委托所在基地整体租赁的分配方式。具体程序如下：
1.公布房源信息。区委组织部根据人才公寓房源筹集情况，提出分配的房源数量，经审议同意后，公布人才公寓房源信息及准入条件。
2.提交申请。企业负责收集本企业符合条件人才的租赁申请，同意其申请的，应当加盖公章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按照公布的准入条件）。重点企业和重点新引进企业将材料整理后向各重点企业联系部门及各招商单位提交申请；创新型企业人才汇总后向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提交申请；港澳台青年人才创业或就业企业向所在基地提交申请材料，由所在基地汇总进行初步审核、加盖公章后向区委统战部提交。
3.审核。区委统战部、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分别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对材料的完整性以及申报企业和申请人是否符合准入条件进行审核；各重点企业联系服务部门及各招商单位对材料的完整性以及申报企业和申请人是否符合准入条件进行审核后，报区属招商部门汇总；申请条件涉及税收标准的，以区财政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不符合准入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
区住房建设部门负责对申请人是否满足“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应在广州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且当前未享受住房保障（含公共租赁住房、市本级共有产权住房、廉租住房、单位自管房、住房补贴）”的条件进行审核。
[bookmark: _GoBack]4.制订分配方案。区委统战部、区属招商部门和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房源数量和申请情况，分别制订分配方案。人才公寓采用集中分配的形式进行,视空置房源状况,统筹兼顾申请人实际需求。申请人未与配偶、未成年子女共同入住的，原则上仅分配一房一厅或单房户型。单个重点企业整体承租数量一般不超过30套。单个创新型企业整体承租数量一般不超过10套。重点新引进企业整体承租数量一般不超过50套。对于有重大集聚示范效应的龙头企业，可通过区属招商部门提出申请，提高整体承租数量或在集中分配之外另行申请人才公寓。
5.整体配租。区委统战部、区属招商部门和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根据分配方案，向各企业或基地分配房源。企业在规定时间内与区住房建设部门或其指定的实施机构签订整体租赁合同。基地获得房源后，会同承租港澳台青年与区住房建设部门或其指定的实施机构共同签订三方租赁合同。如获分配房源的港澳台青年在入住期间更换所在的基地则应会同新的基地重新签订三方合同。分配结果应当通过天河区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
6.企业分租。企业结合配租的房源数量和需求情况通过民主决策程序制定具体的分配管理方案，并与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本企业人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基地应严格按照区委统战部分配方案分配房源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企业应将分配结果报送区住房建设部门或其指定的实施机构，并抄送各分配方案制定单位。获分配房源的港澳台青年如需增加同住人的，应当按照审批流程提交申请资料。
